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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

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

 

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公告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； 

2、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1、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：2021 年 4 月 9 日下午 15：00 开始。  

2、召开地点：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一路深投控创智天地大厦 B 座会议室。 

3、召开方式：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，并通过深圳证

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。  

4、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。  

5、主持人：董事长王卫先生主持本次会议。 

6、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

会议。  

7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

文件的规定。 

8、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46 名，代表股份数量为 

3,152,732,456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.1929%。其中： 

（1）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60 名，代表股份数量

2,926,325,79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.2239%； 



（2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 86 名，代表股

份数量 226,406,666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.9689%； 

（3）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145 人，代表股份数量

450,805,317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.8938%。 

 

二、提案审议情况  

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，审议通过了如下提

案： 

1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》 

总表决结果：同意 3,152,623,53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965%；反对 34,22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11%；弃权

74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24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：同意 450,696,39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 99.9758%；反对 34,224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0076%；弃权 74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166%。 

 

2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

总表决结果：同意 3,152,623,53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965%；反对 34,22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11%；弃权

74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24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：同意 450,696,39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 99.9758%；反对 34,224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0076%；弃权 74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166%。 

 

3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 

总表决结果：同意 3,152,623,53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965%；反对 34,22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11%；弃权

74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24%。 



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：同意 450,696,39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 99.9758%；反对 34,224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0076%；弃权 74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166%。 

 

4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 

总表决结果：同意 3,152,623,43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965%；反对 34,32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11%；弃权

74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24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：同意 450,696,29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 99.9758%；反对 34,324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0076%；弃权 74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166%。 

 

5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 

总表决结果：同意 3,152,689,53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986%；反对 42,22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13%；弃权

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：同意 450,762,39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 99.9905%；反对 42,224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0094%；弃权 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02%。 

 

6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

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总表决结果：同意 3,149,888,09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098%；反对 1,060,478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36%；弃

权 1,783,88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566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：同意 447,960,955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 99.3690%；反对 1,060,47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

总数的 0.2352%；弃权 1,783,884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3957%。 

 

7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》 

总表决结果：同意 3,142,505,92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6756%；反对 10,226,327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244%；弃

权 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：同意 440,578,79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 97.7315%；反对 10,226,327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2.2685%；弃权 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00%。 

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，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 

 

8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1 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》 

总表决结果：同意 3,132,189,73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3484%；反对 42,72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14%；弃权

20,500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6502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：同意 430,262,59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 95.4431%；反对 42,724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0095%；弃权 20,500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4.5474%。 

 

9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的议案》 

总表决结果：同意 3,152,492,781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924%；反对 165,675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53%；弃权

74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23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：同意 450,565,64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 99.9468%；反对 165,675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0368%；弃权 74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

0.0164%。 

 

10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增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》 

总表决结果：同意 3,143,338,22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7020%；反对 9,394,227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980%；弃

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：同意 441,411,09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 97.9161%；反对 9,394,227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2.0839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00%。 

王佳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。 

 

注：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 4 位小数，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

数值存在尾差，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。 

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

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宋红畅律师、蒋彧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，

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，认为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

规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、

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法律意见书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

 二○二一年四月十日 


